
培正教普〔2018〕2号

关于邓乔丹等30名学生注销学籍公示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2017〕第41号令）和《广东培正学院关于印发学生自动退学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培正教〔2015〕56号）文件要求，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应予退学：

（一）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三）未请假离校连续2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

对符合上述退学条件而不到学校办理退学相关手续的学生，视为主动放弃学籍，按自动退学处理。

教务处根据各院（系）提供的相关资料汇总后，经2018年1月22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同意对符合上述规定的邓乔丹等30名学生做注销学籍处理，现将名单公示如下：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自动退学原因

	1
	201351601102
	邓乔丹
	法学
	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本学期超过学校规定期限仍未报到注册。

	2
	201451401019
	钟学平
	物流管理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3
	201451401006
	林茂钦
	物流管理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4
	201351301286
	张云
	会计学
	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本学期超过学校规定期限仍未报到注册。

	5
	201451303124
	陈婉芬
	审计学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6
	201251101044
	黄维聪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7
	201551101067
	陈宇航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本学期超过学校规定期限仍未报到注册。

	8
	201551111021
	钟诗云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方向)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9
	201251111023
	谢周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方向)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10
	201452305105
	蔡伊静
	广告学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11
	201251502049
	王椿凌
	日语(商务方向)
	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本学期超过学校规定期限仍未报到注册。

	12
	201451502023
	陈琳燕
	日语(商务方向)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13
	201451507088
	李玉佳
	商务英语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14
	201451506286
	邬朗萍
	英语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15
	201551812010
	张琪
	服装与服饰设计
	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

	16
	201151202039
	陈嘉乐
	工商管理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17
	201151201097
	冼泽坤
	工商管理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18
	201151204055
	林舒娴
	人力资源管理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19
	201151402055
	李志杰
	市场营销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0
	201161301078
	李申迪
	会计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1
	201161904017
	刘凌志
	图形图像制作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2
	201161904012
	李俊然
	图形图像制作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3
	201161904038
	庄俊瑜
	图形图像制作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4
	201161904006
	冯淑娴
	图形图像制作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5
	201161904011
	黎洛均
	图形图像制作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6
	201161904013
	李平
	图形图像制作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7
	201161905035
	欧阳鹏
	网络系统管理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8
	201161905054
	钟显豪
	网络系统管理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29
	201151106066
	赖颖鹏
	经济学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30
	201151502074
	李国英
	日语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此公示名单同时上传至“广东培正学院教务网络管理系统的公共下载专区http://qg.peizheng.net.cn/”以及“广东培正学院教务处网站http://jwc.peizheng.net.cn/Index.asp”。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2018年1月22～26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联系教务处学籍科，联系电话86711899。如无异议，公示期后将在教务系统和学信网做学籍异动。
                                  广东培正学院

2018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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